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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党政办公室文件 
 

 

北林党政办发〔2024〕20号 

 
 

关于印发我校《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

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加班餐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上级公务接待有关制度最新要求，按照校党委决策部署，

现将我校《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加班餐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

2024年 9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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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加班餐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要求，厉行勤俭节

约，制止餐饮浪费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加班餐管理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单位人员在开展行政、教学、科

研等活动过程中，在用餐时间因工作需要无法外出，由工作单位

统一安排的用餐。 

第三条 各单位应坚持“非必须不用餐”原则，工作期间可以

轮流用餐或由他人带餐的，不安排加班餐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

可酌情安排加班餐： 

1.工作内容涉密且连续工作，到用餐时间无法离开就餐的； 

2.在应急处置过程中，到用餐时间无法离开现场的； 

3.工作性质要求连续不间断的； 

4.工作期间确需用餐的其他必要情形。 

第四条 加班餐的适用范围仅限校内人员。加班餐用餐标准不

超过 50元/人（含配送费、包装费等附加费用）。 

第五条 加班餐报销需凭餐饮发票或校内转账单，提交《北京

林业大学加班餐费用报销申请单》（见附件），如实填写用餐事

由、逐一列出用餐人员信息，由各单位分管领导或报销经费负责

人审核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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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单位要严格把关用餐事由，严格审核用餐人员，总

体控制加班餐开支，从严从紧做好本单位加班餐管理，严禁扩大

用餐人员范围、超过用餐标准、虚列用餐事由、违反“非必要不

用餐”原则等违规安排加班餐的情形。用餐情况将纳入校内巡察、

审计范围。 

第七条 各单位要根据用餐事由从相应经费中列支加班餐费，

计划财务处要加强加班餐报销审核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北京林业大学工作餐管

理办法》（北林党政办发〔2023〕26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北京林业大学加班餐费用报销申请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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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班餐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附件 

北京林业大学加班餐费用报销申请单 

单  位  用餐时间 年   月   日  [早] [午] [晚] 餐 

人均金额 每人      元/餐 用餐人数                  人 

合计金额 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￥             

经费来源 
行政经费□   科研经费□   教学经费□   党建经费□   工会经费□    

其   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餐事由 

请详细填写用餐事由，说明因何事误餐而安排加班餐（1.工作内容涉密且连续工

作，到用餐时间无法离开就餐的；2.在应急处置过程中，到用餐时间无法离开现场的；

3.工作性质要求连续不间断的；4.工作期间确需用餐的其他必要情形。） 

用餐人 

信息 

（可附页） 

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项目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（注：每一张申请单对应一个用餐事项；横向课题经费支出少量加班餐时申请单需主管科研院长签字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依申请公开    2024年 9月 26日印发 


